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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審查會議之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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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書第四章之重要政策議題分析，可
與第二章扣合及連結，代表典範的轉變。
另海岸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7條
海岸地區之規劃管理原則，建議多加論
述。

1. 第二章第七節已簡要整理《海岸管理法》定位轉變之重點，連結第
四章之重要政策議題分析，詳見報告書P.25~P.114。

2. 另，於第四章中提及《海岸管理法》定位轉變對於各項重要政策之
影響，詳見報告書P.242~P.335。

3. 針對《海岸管理法》第7條海岸地區之規劃管理原則，已於第四章
第四節綜整各項規劃原則與海岸管理計畫體系之關係，詳見報告書
P.266~P.288。並於第八章第一節探討海岸地區規劃管理原則與各
法條之關係與連結，詳見報告書P.417~P.486。

座談會部分：

1. 認同地方級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中
央政府可提供技術協助及誘因，促
使地方政府共同參與。

2. 建議加強地方政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對於海岸保護區之管理能量，
另各保護區之面積及保護情形不同，
如人工魚礁區面積小、白海豚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面積大，管理分
工應確實，以落實海岸資源保護。

1. 針對〈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地方管理途徑，已依第二場座談會與會
專家學者之意見，彙整於第七章第三節之座談會議題一中，詳見報
告書P.406~P.411。另，關於地方海岸管理之策進，則於第八章第
二節「地方海岸管理權責之策進重點分析」有所彙整，詳見報告書
P.508~P.513。

2. 關於海岸保護區之管理分工與資源保護落實，已收集第二場座談會
之與會學者意見，並彙整於第七章第三節之議題一中，詳見報告書
P.406~P.411。另，有關強化地方政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海
岸保護之策進建議，則於第八章第二節「海岸保護計畫權責」提出，
詳見報告書P.501~P.503。。

目前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一次通檢，加
強海岸使用者之社會責任，及扣合永續
發展目標（SDG），推動海岸環境劣化
或發展遲緩地區生態保育、資源復育及
社區可持續發展整合，有其重要性。

1. 對於目前〈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對於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相
關策進建議，包含生態保育、資源復育及社區可持續發展整合等有
關整合性海岸管理（ICZM）之策進建議，彙整於第八章第二節中，
詳見報告書P.487~P.513。。

2. 為強化我國對於海岸之認識，其相關策進建議彙整於第八章第二節
「永續海岸認識論之策進重點分析」中，詳見報告書P.487~P.496。

3. 此外，對於海岸地區之社區可持續發展整合，須配合里山里海倡議
進行相關規劃，其策進建議彙整於第八章第二節，詳見報告書
P.487~P.513。

詳見期末報告書



計畫理念：海岸管理的鑑往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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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行政院四度函送
立法院審議未果

《海岸管理法》
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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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學習

社會溝通
政策學習

社會溝通

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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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現在 未來

臺灣海岸管理制度如何持續進步？

政策歷程檢討分析

制度策進重點探索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暨相關配套法規制度



計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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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民國70年代以來《海岸管理法》之推動歷程記載

剖析海岸管理法制化過程之重要議題剖析

研提制度策進建言俾供後續海岸管理制度修正參考策進



知 來

期末成果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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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計畫結案成果

6 海岸管理制度策進建言

5 政策議題座談會

1 歷次函送立院版本分析

2 立法意旨與重點

3 重要議題政策歷程分析

4 口述歷史紀錄

鑑 往

歷程實錄、紀實影片



1 海岸管理法
歷次函送立院
版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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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國家公園組《海岸法》（草案）

立法前：重要行政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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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立法要素

立法前
重要行政作為

 永續發展目標
 海岸資源國有公用原則
 民眾親水權益
 特殊資源保護

 發展相關活動的管理
 諮詢協調與民眾參與
 研究與教育

→為開發及管理海埔地，加速農業發展。

農委會〈海埔地開發管理辦法〉72年

→為開發及管理海埔地，以促進土地及天然資源之保育利用。

82年內政部〈海埔地開發管理辦法〉
開發
許可

造地
施工

土地
使用

73年〈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76年〈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立法前 / 立法中：重要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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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岸法》完成立法前，內政部亦曾多方努力，
期能透過各種計畫或研究，加強海岸地區保護及開發的成效：

一. 研訂「海埔地開發許可審議規範」(81、82年)

二. 檢討「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94年)

三. 逐步建置海岸地區資料庫 (91、96、103年)

四. 初擬「整體海岸管理計畫」(88、95年)

五. 研擬「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96、98年)

六. 關注潮間帶保護議題 (98、103年)

七. 擬訂「海域區」使用管理規範 (85、95、98、99、100年)

八. 辦理「海域功能區劃與管理」工作 (97年)

九. 持續推動海岸保護與復育 (92、93、98、99年)

十. 關注海岸防護議題 (85、101年)

十一.預擬「海岸法施行細則」(86、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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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有海岸地區之管理，

因管理組織紛歧，

權責時有重疊或不足，

…………；

管理方法寬嚴不一，

缺乏全面性與有效性之

管理手段…

86年《海岸法》草案立法說明

整合性海岸管理 (ICZM) 觀念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海岸土地利用
為國土利用之一部分海岸

保護

防護利用



法案歷程 函送審議 第一次 第二次

法案年代 （行政院尚未函送草案至立法院審議） 86.06.10 89.02.24
立院屆期 第三屆 第四屆
法案名稱 海岸法 海岸法

立法背景 民國年代 75年以前 75-80年 81-85年 86-90年
國際趨勢 ◆國際捕鯨管制公約(35)

◆美國海岸地區管理法及海岸管理
計畫(61)
◆倫敦公約(防止傾倒廢物等污染海
洋公約)(61)
◆國際防止船舶污染公約(62)
◆華盛頓公約(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
國際貿易公約)、拉姆薩爾濕地公
約生效(64)
◆聯合國海洋公約、中國海洋環境
保護法(71)

◆地球高峰會、整合性海岸管理、里
約宣言、生物多樣性公約、聯合國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81)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83)

◆京都議定書(86)
◆加拿大海洋法(86)
◆聯合國國際海洋年(87)
◆澳洲海洋政策計畫與管理系統(87)
◆歐洲海岸管理計畫(88)
◆澳洲海域使用規範與制度(88)
◆生物安全議定書(89)

重大事件 ◆成立內政部營建署(70)
◆成立墾丁國家公園(71)

◆成立太魯閣國家公園(75)
◆解嚴(76)

◆成立金門國家公園(85)
◆賀伯颱風(85)

◆精省(87) ◆象神颱風(89)
◆921大地震(89) ◆美麗灣事件(89)
◆桃芝颱風(90) ◆納莉颱風(90)

國家政策 ◆十大建設(60)
◆行政院核定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
境保護計畫(73)

◆行政院核定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北海岸、
北門、尖山、九棚、好美寮
)(76)
◆ 加 入 亞 太 經 合 會 議
(APEC)(80)

◆申請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GATT)(81)
◆行政院實施「振興經濟方案」(82)
◆海埔地開發許可審議規範(84)

國土規劃 ◆《區域計畫法》(63)
◆行政院核定〈臺灣地區綜合開發
計畫〉(68)
◆公告實施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區域
計畫(71-73)

◆推動「發展臺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
計畫」(84)
◆公告實施北部區域計畫第1次通盤
檢討(84)
◆公告實施南部區域計畫第1次通盤
檢討(85)
◆公告實施中部區域計畫第1次通盤
檢討(85)

◆公告實施東部區域計畫第1次通盤檢討(86)
◆內政部修正「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訂定「海埔地開發專編」
(90)
◆內政部營建署「國土利用監測計畫」(90)

海岸管理 ◆《漁業法》(18)
◆《礦業法》、《土地法》(19)
◆《要塞堡壘地帶法》(20)
......
◆《發展觀光條例》(58)
◆《國家公園法》(61)
◆《農業發展條例》(62)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65)
◆《商港法》(69)
◆《航業法》(70)
◆《文化資產保存法》(71)
◆農委會發布〈海埔地開發管理辦
法〉(72)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海岸
法》（草案）(72)

◆《國家安全法》(76)
◆《野生動物保育法》(78)
◆行政院指示內政部研擬
《海岸法》(80)

◆《漁港法》(81)
◆內政部發布〈海埔地開發管理辦法〉
(82)
◆《土石採取法》、《環境影響評估
法》(83)
◆內政部《海岸法》（草案）(83)

◆成立漁業署(87)
◆《中華民國領海與鄰接區法》、《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
(87)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草案)(88)
◆〈海堤管理辦法〉(88)
◆成立海岸巡防署(89)
◆《海岸巡防法》(89)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條例》(89)
◆《離島建設條例》(89)
◆《海洋污染防治法》(89)

海岸管理法歷次函送立院版本之政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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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期末報告CH 2



海岸管理法歷次函送立院版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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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結果

目的與範疇

罰則

參與

權利保障管理制度

審議制度

規劃

法案名稱、立法目的
海岸地區定義、海岸管理範疇

刑罰、行政罰

時機、途徑

既有權利
公共權益
原住民族權益

開發管理-利用管理
填海造地（海埔地）
義務負擔

體系、擬訂、檢討

審議階層
審議權責

第一次函送

86年6月10日 89年2月24日

第二次函送

91年6月4日

第三次函送

97年6月10日

第四次函送

103年10月8日

第五次函送

海岸法 海岸管理法

公布施行

104年2月14日

詳見期末報告CH 2



2 海岸管理法
立法意旨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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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政院草案版
104年公布施行版
條文差異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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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管理法》103至104年立法院審議過程會議綜整表

性質 時間 會議名稱

研商

103.10.31 《海岸法》版本整合第一次研商會

103.11.13 《海岸法》版本整合第二次研商會

103.11.17 《海岸法》版本整合第三次研商會

審議 103.11.19 立法院第8屆第6會期內政委員會第23次全體委員會議

社會討論 103.12.17
立法院第8屆第6會期內政委員會召開「海岸管理建制公
聽會」

研商

103.12.29 朝野黨團協商

104.01.05
邱文彥委員拜會廖國棟、鄭天財委員協商《海岸管理法
（草案）》

104.01.06 邱文彥委員拜會陳超明委員協商《海岸管理法（草案）》

104.01.15 朝野黨團協商

審議 104.01.20 第8屆第6會期第18次會議二讀及三讀通過

整合補充版



103年11月19日立法院第8屆第6會期內政委員會第23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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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管理法》之法案名稱修正意旨

第一次函送

86年6月10日 89年2月24日

第二次函送

91年6月4日

第三次函送

97年5月5日

第四次函送

103年6月26日

第五次函送

海岸法 海岸管理法

公布施行

104年2月4日

《海岸法》版本整合研商會之“整合補充版”結論過程

原因

共識

◼ 專家學者提醒《海岸法》名稱與定位之模糊
◼ 貼近國際作法（參採美國法案及國際海岸期刊）

修正為《海岸管理法》以彰顯海岸地區永續管理之精神及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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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政院草案版與104年三讀通過版本差異整理

範例

版本
條文差異

條文
差異說明

摘自報告書p.118

表 13 《海岸管理法》第 1 條條文內容差異比較表 

民國 104 年公布施行版 

《海岸管理法》 

民國 103 年政院草案版 

《海岸法》 

第一條 

為維繫自然系統、確保自然海岸零損

失、因應氣候變遷、防治海岸災害與環

境破壞、保護與復育海岸資源、推動海

岸整合管理，並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

發展，特制定本法。 

第一條 

為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保護、利

用與管理海岸地區資源，防治海岸災

害及環境破壞，特制定本法。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相較於 103 年政院草案版，104 年公布施行版之立法目的，新增或調整

下列文字： 

（一）新增「維繫自然系統、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因應氣候變遷」。 

（二）將「保護、利用與管理海岸地區資源」修正為「保護與復育海岸資源、

推動海岸整合管理」。 

（二）將「保護、利用與管理海岸地區資源」修正為「保護與復育海岸資源、
推動海岸整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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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政院草案版與104年三讀通過版本差異整理

範例

條文內容
討論過程
檢視分析

 蒐整政院及各立委草案版本
 閱讀相關會議紀錄等資料
 抓出關鍵性轉折之文件或發言

公布施行版重點
 順應國際趨勢，納入「氣候變遷」
 強調「海岸保護、防護、利用」
 納入「整合性海岸管理」概念
 加入「自然海岸零損失」概念

摘自報告書p.119-120



17

103年政院草案版與104年三讀通過版本重點差異彙整

104年公布施行版 公布施行版條文修正重點與立法討論意旨扼要說明 頁次

條次 條文主旨

§1 立法目的 1. 順應國際及國內整體趨勢，將氣候變遷納入立法目的。
2. 整合性海岸管理（ICZM）納入立法目的，強化海岸

整體管理機制。
3. 加入自然海岸零損失為立法目的之一，以維護臺灣自

然海岸。

p.109-
112

§2 名詞定義 考量海岸地區劃定時有困難，故必要時得以座標點連接劃
設直線之方式劃定海岸區域。

p.113-
118

§6 海岸地區基本資料
庫

與海岸管理白皮書

增訂海岸地區基本資料庫應定期更新資料，並發布海岸管
理白皮書。

p.124-
126

§7 海岸地區規劃管理
原則

104年版本新增，以海岸地區永續發展為主軸，針對海岸
地區相關計畫提出9款管理原則。

p.127-
133

§8 〈整體海岸管理計
畫〉

應載明事項

1. 新增劃設海岸管理需特別關注之特定區位。
2. 針對發展遲緩或環境劣化地區新增復育及治理原則。

p.134-
139

§11 重要海岸景觀區 新增〈整體海岸管理計畫〉重要海岸景觀區相關規定。 p.140-
142

摘自報告書p.236-237
範例



3 重要議題

政策歷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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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解嚴
海埔地開發增加

3-1 《海岸管理法》法案定位

19

國家公園組
擬具草案

72年 76年 97年

由綜合計畫組
負責法案推動

86年 103年92年

基於ICZM之精神
定位由開發管理逐漸轉為經營管理

《海岸法》
定位之挑戰

《海岸法》初期定位？議題

著重海岸資源環境保護關鍵

72年國家公園組擬具《海岸法》

《海岸法》定位改變議題

海岸開發需求增加，海岸
管理應綜合考量海岸開發

關鍵

80年代《海岸法》權責單位調整

《海岸法》定位受到質疑？議題

納入〈海埔地開發管理辦法〉
機制，被質疑為海岸開發法

關鍵

90年代初期《海岸法》定位之挑戰

《海岸法》納入ICZM議題

土地開發回歸空間計畫法系，
法案定位漸具經營管理理念

關鍵

97年定位逐漸轉向經營管理

104年法案定名《海岸管理法》



3-2 海岸地區範圍及內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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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地區定義

海岸界定基準線

海岸地區劃設

◼ 72年國家公園組《海岸法》（草案）

▪ 海陸相鄰接之帶狀地區

▪ 確立濱海陸地與近岸海域之概念

關鍵議題一

關鍵議題二

關鍵議題三
◼ 得參採座標及直線劃設

▪ 考量海岸動態特性

◼ 104年定調採行“平均高潮線”

▪ 考量實務劃設可行性

▪ 強化海岸資源 (潮間帶) 保護

◼ 海岸地區基準線判定標準演變

▪ 86年草案：平均海水面 (鑒於基準線穩定性)

▪ 97年草案：平均高潮線 (配合國土復育促進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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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納入「自然海岸零損失」概念

自然海岸觀念演進 ◼ 保護海岸自然環境

▪ 72年〈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自然海岸零損失觀念演進

◼ 天然海岸比例

▪ 93年〈臺灣永續發展指標〉、96年及102年〈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

自然

系統

最小

需用

彌補

復育

自然海岸
動態平衡

◼ 扣除人工設施之自然海岸「線」

▪ 95年〈國土利用監測計畫〉數化成果

◼ 考量海岸樣態多元之帶狀區域「面」

▪ 106年〈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 104年《海岸管理法》



3-4 海岸管理計畫體系之形成及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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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版本 計劃體系形成與演進

民國72年

民國86年

民國89年

民國91年

民國97年

綜合性海岸管理計畫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海岸保護計畫
一級海岸保護計畫
二級海岸保護計畫

海岸防護計畫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海岸保護計畫 海岸防護計畫

一級海岸保護計畫

二級海岸保護計畫

一級海岸防護計畫

二級海岸防護計畫

上位指導計畫

具體執行計畫

圖例
中央主管機關擬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定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定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海岸保護計畫 海岸防護計畫

一級海岸保護計畫

二級海岸保護計畫

一級海岸防護計畫

二級海岸防護計畫

現行海岸管理計畫體系

▪ 確立海岸分區管理計畫機制

▪ 部門分工
▪ 中央與地方分工
▪ 與空間計畫之規劃與審議連結

▪ 二層級計畫體系
▪ 海岸保護、防護、開發
▪ 空間計畫之協調配合



海
岸
地
區
需
特
別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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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位
及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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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開發許可制調整為特定區位許可制

整合區域計畫與海岸管理體系，審議分工
落實整體海岸管理，達到自然海岸零損失

海岸管理計畫體系

海岸地區
特定區位許可

整體性海岸管理
海岸地區經營管理

海岸管理審議會

區域計畫體系

海域用地
區位許可

海洋國土利用
海域區及海域用地

區域計畫委員會

◼ 86年、89年、91年草案
▪ 連結區域計畫開發許可

◼ 90年代初期
▪ 漁民權利保障疑慮
▪ 海岸法之定位爭議

◼ 97年草案
▪ 海岸主管機關許可

與既有土地使用管制
之分工與連結

◼ 100年代初期
▪ 因應《行政程序法》
▪ 區域計畫體系之

海域用地區位許可

◼ 現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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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義務負擔、權利保障與補償機制

一級海岸保護區內既有權利保障

◼ 103年《海岸法》(草案) 新增

◼ 處理方式優先順序及考量標準

-視保護標的之影響程度。

-目的為將「從來之使用」之傷害最小化。

-依據預算擇適宜方式。

漁業從來使用之權利保障

91年《海岸法》(草案)

93年《海岸法》(草案)
分區座談會

◼ 漁業權補償之規定公平性與嚴謹程度不足。

◼ 不得為有礙民眾公共使用權及通行權之獨占性使用，如何裁量？

97年《海岸法》(草案)
公聽會

◼ 海岸保護區、防護區禁止捕撈影響生計？

◼ 近岸海域不得為妨礙公共使用、通行權之獨占性使用，

惟經專案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者，不在此限。

104年黨團協商會議 ◼ 做成附帶決議，由行政機關以行政命令詳加解釋並說明，

有關「得為原來之使用」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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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海岸管理之公共利益

增訂公共權益保障之規範

97年
新增條文

 強化「禁止獨占性使用」之概念，維護民眾親海權益。
 增訂公共權益保障之相關規範，保障公共通行及公共使用。

公有自然沙灘增訂至法規條文之討論過程

 97年《海岸法》(草案)公聽會：基於私有財產權爭議之考量，
質疑濱海陸地限制獨占性使用之妥適性。

 97年草案：「近岸海域或『公有海灘』之使用，不得妨礙公共
通行及公共使用。......」

 103年草案：考量法規嚴謹性，移除上開『公有海灘』規範。

97-103年
討論轉折

104年
黨團協商
過程

 林淑芬委員主張：為維護民眾親海權，應特別將「沙灘」加進
法條文字加以規範。

 邱文彥委員提議：加入「自然」為「自然沙灘」，恐涉及沙丘
之私有土地爭議；最終，共識決議條文納入「公有自然沙灘」
加以規範。

90年代美麗灣事件、夏都酒店BOT案、澎湖嵵裡沙灘案關鍵事件



3-8 原住民族權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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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轉折
▪ 92年：臺東縣杉原海岸美麗灣事件
▪ 94年：公告實施《原住民族基本法》
▪ 97年：內政委員會質疑原住民族權益保障之缺乏

立法初期

缺乏對原住民族
權益保障之相關規定

◼ 新增條文
▪ 第10條：海岸保(防)護區劃設涉原住民族地區

會商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 第16條：〈海岸保護計畫〉涉及原住民族利用

土地時之諮商規定

新增原住民族
權益保障之規定

103年《海岸法》(草案)

強化海岸規劃之
原住民族權益保障

104年《海岸管理法》
◼ 新增條文
▪ 第7條第8款海岸地區規劃管理原則：

應考量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及聚落紋理

◼ 〈海岸保護計畫〉對原住民族權益限制之認定
▪ 行為認定標準
▪ 範圍認定標準



3-9 民眾參與機制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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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初期：86、89、91年《海岸法》（草案）

◼ 未規定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 未規範各該意見之後續處理方式

海岸相關計畫擬定機關主動向相關單位、團體或民眾個人徵詢意見

修正與強化：97、103 《海岸法》（草案）；104年《海岸管理法》

◼ 95年新增〈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應徵詢地方政府及民間之意見，並須舉辦

說明會及公開展覽；103年修正「說明會」為「公聽會」

◼ 103年新增對於民眾陳情意見參採情形之揭示

◼ 104年為擴大社會參與，新增海岸管理獎勵機制

新增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民眾參與及公開說明程序，強化民眾多元參與



3-10 海岸資料庫、白皮書及管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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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專家學者質疑海岸基本資料之不足，

 86年草案中納入海岸管理基本資料庫之建置。

 102年立法說明敘明應強化各部會之海岸資料共享

海岸基本資料庫

 102年參考《濕地保育法》，新增須發布海岸白皮書

 103年定調性質：現況宣示、海岸管理未來努力方向海岸管理白皮書

 102年邱文彥委員等67人版倡議應建立海岸管理基金

 103年參考《濕地保育法》，新增主管機關「得」成立海岸
管理基金

海岸管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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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立法院「附帶決議」核心考量與對應機制

重申落實既有法令之效果

一. 海岸管理法影響民眾權益甚深，又憲法明定

人民財產權應受保障，海岸管理法後續施行

細則應送立法院備查。

二. 海岸管理法應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

規定。

三. 海岸管理法有關「得為原來使用之意涵」，

請內政部詳為研究後，行文漁政及其他主管

機關，以釐清漁民及現有權益人之疑慮，俾

利本法之施行。

四. 在設置區位無替代性且不影響核心保護標的

原則下，政府興辦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經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

畫，請中央主管機關於訂定海岸保護計畫相

容使用項目時，應詳加斟酌妥適納入。

細節及技術性內容處理

▪ 公共利益 VS 漁業從來使用？

▪ 既有漁業使用之合法性？

▪ 重大公共設施及公共事業是

否應於《海岸管理法》第12

條或第18條敘明？

▪ 時效性 VS 海岸保護宗旨？



4 口述歷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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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紀錄

重要議題記載及剖析

資料文本分析

影像記錄

文字記錄

補述重要議題過程

口述歷史訪談

鑑往：理解法案歷史過程

知來：研析後續策進方向

共訪談18位

黃煌雄前監察委員、王鑫教授、張長義教授、廖文弘副組長、吳全安前處長、
郭瓊瑩院長、林秉勳分署長、簡連貴教授、許泰文校長、郭年雄前局長、張誌安科長、
吳雅品幫工程司、許嘉玲秘書、王藝峰副署長、林宏仁簡任技正、陳繼鳴副署長、
張德偉專門委員、柯金源導演 (依受訪時間排序)

受訪者：



5 策進作為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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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管理鑑往知來之制度策進系列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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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座談會辦理實錄

 時間：民國111年4月21日（五）上午09：30-12：30

 地點：內政部營建署601會議室（亦可選擇採線上參與）

 邀請專家學者：張長義教授、簡連貴教授、郭一羽校長、

許泰文校長、郭瓊瑩所長、黃斐悅主任共6位

《海岸管理法》之意旨與〈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修正建言

 配合營建署刻正辦理之〈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作業；

 聚焦〈整體海岸管理計畫〉通盤檢討修正建言及《海岸管理法》施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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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座談會重要意見彙整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通盤檢討草案修正建言

海岸管理相關制度未來策進討論重點

建議一 以現有「國土利用監測」為基礎，建立守護海岸之跨域合作機制

建議二 充分考量「海岸自然動態平衡」，修正「海岸永續利用原則」

重點一 如何落實整合性海岸管理 (ICZM)？-權責、規劃、審議

重點二 海岸保護區劃設調整爭議-部會如何共同承擔永續海岸之任務？

重點三 海岸景觀衝擊相關議題-海岸景觀納入整合管理之必要性



整合性海岸管理（ICZM）之策進機制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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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座談會辦理實錄

 時間：民國111年9月20日（二）上午09：30-12：30

 地點：內政部營建署107會議室（亦可選擇採線上參與）

 邀請專家學者：郭瓊瑩所長、陳璋玲教授、高仁川教授、

于立平製作人、林宏仁簡任技正工程司、林立昌處長共6位

 回應《海岸管理法》建構臺灣海岸管理整合性機制之意旨，期承先啟後；

 討論較長遠或多元全面之海岸管理議題及再出發理念之具體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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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座談會重要意見彙整

議題一《海岸管理法》規劃體系與整合性海岸管理（ICZM）概念

重點一 海岸管理計畫體系與國土規劃等空間規劃體系之接合

重點二 海岸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協調整合與合作機制之策進

重點三 強化部會合作以落實海岸保護之政策目標

重點四 〈海岸保護計畫〉與〈海岸防護計畫〉之競合

重點五 地方海岸管理之權責

重點六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地方管理途徑

議題二 審議制度「共同承擔」海岸管理「權責」

重點一 由規劃至審議落實「權責協調分工」，建立「夥伴關係」

重點二 循《行政程序法》之委託機制，進行審議協調分工

重點三 跨部會共同商討海岸地區差異化審議原則，作為部會審查依據

重點四 海岸管理強調夥伴關係之新途徑



6 海岸管理
制度策進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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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管理政策及制度之策進分析與建議

短、中、長期

制度策進建議

《海岸管理法》第7條規劃管理原則之落實

整合性海岸管理 (ICZM) 制度策進重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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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管理法》

第1條：立法目的為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

第12、13、16、17、18條：海岸保護區及海岸保護計畫等相關規定。

第26條：利用開發之最小需用與彌補或復育原則。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

第5條及第6條：具體規範避免及減輕措施、最小需用原則。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通檢草案：計畫目標與重點：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應辦及配合事項

 《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12處沿海保護區、計畫銜接與退場機制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之永續發展目標》：第14項核心目標為「保育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

第一款：優先保護自然海岸，並維繫海岸之自然動態平衡

相關法規回應情形

相關計畫回應情形 配合原則、提出策略、工作項目

原則揭示、相關規範

策進建議
1.自然海岸零損失之動態平衡概念落實：積極復育海岸手段。

2.計畫銜接機制之具體策略方案、時程安排與配套措施研議。

3.於《海岸管理法》增訂自然海岸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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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管理法》

第12條：海岸保護區劃設情形。
第11條：重要海岸景觀區應訂定都市設計準則。
第19條、27條：空間及建設計畫配合調整。

相關法規回應情形

相關計畫回應情形 配合原則、提出策略、工作項目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通檢草案

 落實海岸保護管理機制、劃設特定區位與規範利用原則、海岸地區土地利用管理原則等。

 探討「改善海岸自然景觀紊亂現象」之議題，以及研提相應對策。

策進建議

第二款：保護海岸自然與文化資產，保全海岸景觀與視域，

並規劃功能調和之土地使用

原則揭示、相關規範

 《海岸管理法施行細則》第13條：空間及建設計畫配合調整。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第2條：重要海岸景觀區為特定區位。

1.強化海岸地區之重要海岸景觀區之相關法制工具之連結性。

2.計畫銜接機制之具體策略方案、時程安排與配套措施之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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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通檢草案

1、檢討海岸保護管理機制、特定區位劃設與規範利用原則。

2、探討「臺灣海岸地區生態環境因土地多元利用未加以管制而遭受破壞」議題。

 〈國家公園中程計畫〉（109-112年）：保育完整生態系統，維護國家珍貴資源。

相關法規回應情形

相關計畫回應情形 配合原則、提出策略、工作項目

策進建議

1.強化部會合作機制，落實海岸保護之政策目標

 困境：《海岸管理法》第13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如何落實？

 對策：指明海岸保護主管機關，啟動介入時機。

2.推動長期海岸生態環境監測機制

第三款：保護環境敏感地區，維護其棲地與環境完整性，

並規範人為活動，兼顧生態保育及維護海岸地形

原則揭示、相關規範

 《海岸管理法》

第10、12、13條：海岸保護區劃設、計畫擬訂及應載明事項。
第25、26條：海岸地區特定區位許可之申請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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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第2條將海岸防護區列為特定區位。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第2條規定海岸防護原則。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通檢草案

1、海岸地區基本調適策略之撤退調適策略。

2、議題指出：海岸防護原則與策略、建置海岸災害系統性資料、海岸防護設施工法轉型...。

相關法規回應情形

相關計畫回應情形 配合原則、提出策略、工作項目

策進建議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年）：提升海岸災害及海洋變遷之監測及預警機制。

第四款：因應氣候變遷與海岸災害風險，易致災害之

海岸地區應採退縮建築或調適其土地使用

原則揭示、相關規範

 《海岸管理法》

第10、14、15條：海岸防護區劃設、計畫擬訂及應載明事項。
第19條、27條：空間及建設計畫配合調整。

1. 海岸地區風險評估機制建立，以達海岸防護計畫之目的。

2. 海岸保護與防護之競合關係釐清與因應。

3. 土地使用調整之時機與機制 (例如，海岸重劃之機制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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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管理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劃管理原則補充說明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第2條：得新建廢棄物掩埋場之情形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第4條：廢棄物掩埋場屬應申請使用許可範疇

相關法規回應情形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通檢草案：盤點掩埋場現況，提出策略並分工

 〈臺灣海洋廢棄物治理行動方案〉：提出具體行動方案、工作及執行單位

 〈向海致敬-海岸清潔維護計畫〉：提出執行工作項目、步驟及執行單位

相關計畫回應情形 配合原則、提出策略、工作項目及分工

策進建議
1.《海岸管理法》規範既有廢棄物掩埋場退場、封閉與復育措施，

以及得新建之要件與途徑。

2. 海岸地區既有廢棄物掩埋場退場、封閉或復育之具體執行計畫。

第五款：海岸地區廢棄物掩埋場檢討改善措施

原則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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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管理法》第31條：保障海岸地區公共通行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第4條、第7條第6款

 《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管理辦法》

相關法規回應情形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通檢草案：盤點現況；公共通行規劃原則；公共通行議題與對策
及得獨佔使用要件；指定地方政府應修正相關計畫

 〈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計畫〉：盤點公共通行需求及水準等基本分析，提出因應之開發
方式，確保符合規劃原則。

相關計畫回應情形

原則揭示

配合原則、提出策略及分工

策進建議
1.《海岸管理法》應明確定義公有自然沙灘。

2. 將公共通行路線納入海岸地區之特定區位以管理其開發行為

第六款：海岸地區應維護公共通行與公共使用之權益，

避免獨占性使用，並應兼顧原合法權益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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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管理法》第15條及第26條：避免防護設施或海岸建設影響海岸環境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第16條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第5條

相關法規回應情形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通檢草案：
▪ 海岸防護設施之興建原則：以自然為本之解決方案（NBS）
▪ 海堤之政策延續性原則：原則不再新建，並提出改善方案
▪ 海岸永續利用原則：最小需用為原則，且需考量毗鄰地區衝擊

相關計畫回應情形

避免、減輕及彌補、復育措施原則規範

海岸防護及海岸永續利用原則

策進建議
1. 海岸地區管理之合作機制建立，達到整合性海岸管理

2. 以專案形式連結陸域或海域相關計畫

第七款：海岸地區之建設應整體考量毗鄰地區之衝擊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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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管理法》
第10條及第16條：海岸地區規劃之原住民族諮商同意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
第2條：海岸永續利用原則包含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考量

相關法規回應情形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通檢草案：
▪ 針對海岸地區原住民族之土地權屬與開發行為爭議提出相關對策
▪ 考量原住民族傳統智慧、聚落紋理等，劃設海岸潛在保護區
▪ 於發展遲緩或環境劣化地區之發展、復育及治理提出聚落與文化保存原則

相關計畫回應情形

原住民族權益保障之原則揭示

提出對策，劃設分區，揭示保存原則

策進建議
1. 於《海岸管理法》強化對海岸地區原住民族傳統文化、智慧
及聚落維護之相關規範。

2. 加速盤點海岸原住民族地區，釐清潛在海岸保護區之區位。

第八款：保存原住民族傳統智慧，保護濱海陸地傳統空間

以永續利用資源與保存人文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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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管理法》第9條及第16條：民眾參與、公開說明及意見表達方式

 《海岸管理法》第28條：以獎勵機制促進民眾多元參與

相關法規回應情形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通檢草案：
▪ 以里山里海倡議為基礎，促進民眾參與海岸管理事務
▪ 實踐企業社會責任（CSR）
▪ 「里山里海」之相關工作事項擬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里山里海倡議

 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建置資訊公開平台及民眾參與

相關計畫回應情形

民眾參與途徑揭示

提出對策與部會分工

策進建議
1. 強化民眾參與多元管道，擴大民眾參與海岸管理之功能。

2. 建立民眾參與評估海岸相關計畫執行成果。

第九款：海岸規劃決策民眾參與，提升海岸保護管理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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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管理政策及制度之策進分析與建議

短、中、長期

制度策進建議

《海岸管理法》第7條規劃管理原則之落實

整合性海岸管理 (ICZM) 制度策進重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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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性海岸管理 (ICZM) 制度策進重點分析

8) 跨域整合：

1) 自然社經：

2) 長期觀點：

3) 科學基礎：

4) 地方特性：

5) 生態系統：

6) 多元利害：

7) 垂直夥伴：

永續海岸認識論

部門協調合作機制

整合性海岸管理 (ICZM) 歐盟施行原則 2002

地方海岸管理權責



永續海岸認識論-長期調查研究

50

長期調研必要性

長期調研之重點

 因應氣候變遷之長期動態調查

 部會合作實施長期調研計畫

 海岸研究人才培育

持續性環境監測

 循證 (evidence-based) 海岸地區規劃管理

 既往多為定點、單一屬性調查，缺乏海岸整體考量

 海岸相關計畫擬訂、定期檢討、執行及審議之參據



永續海岸認識論-地方海岸屬性調查與差異化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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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調查必要性

地方調查之途徑

 地方海岸主管機關主責

 議題為導向之調查，作為中央調查之補充

 里山里海為基礎之調查

地方調查之功能

 臺灣海岸地區環境樣態多元

 地方海岸之差異化議題

 健全海岸地區基本資料庫

 作為地方海岸差異化管理策略之基礎



永續海岸認識論-自然海岸動態平衡機制研議

52

一、釐清海岸防護設施之興建對自然海岸動態平衡之影響

◼ 自然為本解決方案（NBS）之海岸工程研究

◼ 海岸保護主管機關與海岸防護主管機關之協商

◼ 透過海岸資源調查，釐清影響自然海岸動態平衡之因素

◼ 組成海岸管理議題導向之專案小組或協商平台及行動方案

◼ 海岸地區長期持續監測

◼ 海岸管理自我調適，確保自然海岸動態平衡

二、整合海域與陸域對自然海岸動態平衡之影響因素

三、掌握氣候變遷對自然海岸動態平衡之影響



永續海岸認識論-海岸資料庫之健全及擴充

53

應用
目的事業之交互多元應用

氣候變遷之動態資訊運用

整合
部門資料庫整合

測站整合

海陸國土基本資料庫



54

部門協調合作機制-國土計畫與海岸管理之接合途徑

一、海岸地區整合至海洋資源地區範圍進行管理之主張

 整合海岸地區與海洋資源地區之制度適宜性探究。

二、釐清海岸管理審議制度與國土計畫審議制度之權責與目的

 檢視《海岸管理法》第25條與《國土計畫法》第24條之制度連結，

必要時應修法，以提高行政效能。

三、研議修法，明定空間計畫配合調修限期，提升執行效率

 透過法規修正，明訂相關空間計畫配合調修機制、時機及期限。

 建立可行性評估機制，檢視計畫變更內容之可行性，及計畫間衝突配套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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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協調合作機制-海岸地區部門計畫機制建立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全國國土計畫》

各部門海岸利用計畫

 持續盤查與充實海岸資料庫。

 整合各部會資料及運用與管理，俾利海岸地區經營管理

 海岸利用整體考量，跳脫個案審議之侷限。

一、擬訂海岸地區部門計畫，建立整體海岸空間規劃利用策略

 落實海岸地區成長管理概念。

 納入海岸地區部門計畫之途徑：

二、透過海岸地區部門計畫整合海岸地區資源，提升管理與審議效能



56

部門協調合作機制-海岸保護計畫權責

一、研議《海岸管理法》第13條第2項及第3項之執行機制與啟動時機

 透過跨部會平台或會議進行協調。

透過〈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明定海岸保護主管機關

由海委會或海保署擔任海岸保護主管機關

二途徑

二、明定海岸保護主管機關，落實海岸保護

 依海委會或海保署設立宗旨，並制定相關海岸保育原則。

 涉及《海岸管理法》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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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協調合作機制-特定區位許可審議協調分工

一、研議海岸地區特定區位審議協調合作制度

 規劃至審議之權責協調分工，計畫「擬定」機關同為「審議」機關。

 循《行政程序法》第15條之委託。

 審議最終責任仍屬於中央主管機關。

 部會共同商討海岸地區差異化審議原則（成長管理、區位、審議重點）。

擬定途徑：

(1)海審會經手案件之彙整與歸結。

(2)連結至各部門海岸利用計畫。

二、研議聯席審查機制之可行性

 循《行政程序法》第140條第2項。

三、研議海岸管理審議單一窗口機制

 參考國際趨勢，推動審議機制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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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協調合作機制-部門協調合作之誘因機制

部門政策資源盤點與媒合

現況  缺乏鼓勵各部門主動協調合作之誘因。

 盤點各部門之政策資源。

 媒合機制之研議。
達成

政策綜效誘因

 研議《海岸管理法》第29、30條之具體運作機制。

 海岸管理基金之財源籌措

（例如：編列預算、協調各部會之政策資源投入）。

海岸管理基金啟動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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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協調合作機制-組織改造之部門合作

一、強化法案間之連結，建構計畫整合機制

二、國家公園署之執掌調整及確立

 現況：

▪ 國土三塊論（國土陸域、海域、海岸）之管理權屬無法絕對分割。

 現況：

▪ 海域管理及海岸管理之權責尚未釐清。

▪ 國家公園組接手海岸管理業務不熟悉。

海洋委
員會

國家公
園署

國土管
理署

海岸管理

 策略：

▪ 召開工作會議，確立國家公園署海岸管理之定位與政策，

安排業務移交時程。

▪ 相關配套機制（例如：邀請國家公園組列席海審會審議），

逐步熟悉海岸管理業務。

 策略：

▪ 法案連結、權責釐清。

▪ 藉由組織改造契機，建構「計畫整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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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海岸管理權責-地方海岸主管機關之因地制宜

 由地方海岸管理主責機關建立協商平台。

 於〈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中，明定地方海岸管理協商平台之辦理原則、

應辦理之工作事項等內容。

 以地方海岸管理議題為導向，由地方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民眾及團體

共同討論。

一、明定地方政府應指定海岸管理主責機關

 非所有地方政府皆有能力另設海岸管理專責機構。

 修改《海岸管理法》或其子法規，明定地方政府應指定其海岸管理之

主責機關。

二、地方海岸管理協商平台建立



地方海岸管理權責-地方與中央夥伴關係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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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誘因機制以促進中央與地方夥伴關係建立

 鼓勵地方海岸管理主責機關由下而上、主動與中央海岸主管機關合作。

 可能誘因機制：

 強化地方既有或相關政策之成效、提升地方發展機會。

 中央與地方合作提升海岸管理綜效。

 建立海岸管理基金相關子法規或基金之地方使用計畫。

二、強化海岸管理基金之機制

 評估可委託地方海岸主責機關代為審議之情形，提升海審會審議量能。

三、特定區位之地方審議分工可行性研議



地方海岸管理權責-地方海岸管理計畫之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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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一、整合地方國土規劃體系與海岸管理相關規劃

 修正《海岸管理法》第19條、27條：

 明定海岸管理相關計畫發布後之一定期限，空間計畫應配合辦理變更。

 新增國土計畫配合調整及變更規定。

 相關空間法規及行政命令配合《海岸管理法》進行修正。

 基於地方需求，中央主管機關協助擬定〈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地方專編。

 配合修正《海岸管理法》或其子法規，重點包含：

 規劃擬定流程

 應擬定之相關事項

 審議流程。

途徑二、〈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地方專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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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管理政策及制度之策進分析與建議

短、中、長期

制度策進建議

《海岸管理法》第7條規劃管理原則之落實

整合性海岸管理 (ICZM) 制度策進重點分析

行政量能

國家政策

社會期待



制度策進優先順序建議-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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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進向度 辦理事項

辦理機關 優先順序

備註中央 地方
高

次

高
中

主管機關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海岸調查研究

海岸地區基本資料調查 ● ○ ✓ 持續辦理

海岸地方屬性調查研究 ● ○ ✓ 持續辦理

自然海岸動態平衡之機制研議 ● ○ ○ ✓ 持續辦理

海岸資料庫

之建立

海岸地區資本資料庫之架構建立 ● ✓

海岸保、防護、利用相關資料庫之盤點 ○ ● ✓

部會政策

資源合作

部會政策資源盤點 ○ ● ✓

部會政策資源整合途徑研議 ● ○ ○ ✓

法規命令修正

海岸管理法相關法規修正 ● ○ ✓

空間相關法規修正 ● ○ ✓

其他相關法規盤點及修正研議 ● ○ ✓

行政契約

之合作途徑

特定區位許可審議之委託 ● ○ ✓

海岸在地連結 ● ○ ✓ 持續辦理

海岸管理政策

之社會溝通

社會參與 ● ○ ○ ✓ 持續辦理

人才培育 ● ○ ○ 持續辦理

說明：《海岸管理法》強調夥伴關係，各項制度策進有賴相關部會機關之協調合作，表格中所示●為主辦機關建議，○為協辦機關建議。



制度策進優先順序建議-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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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進向度 辦理事項

辦理機關 優先順序

備註中央 地方
高

次

高
中

主管機關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國家公園署之組織

及權責確立

國家公園署之組織確立 ● ✓

海岸保護區之權責研議 ○ ● ✓

國土計畫之海洋資源地區權責研議 ○ ● ✓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修正重點

明定海岸保護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 ○ ✓

新增海岸管理之部門計畫 ● ○ ○ ✓

新增海岸管理之地方專編 ● ○ ○ ✓

海岸地區特定區位範疇及劃設意旨修正 ● ○ ○ ✓

海岸管理基金
海岸管理基金機制研議 ● ○ ✓

海岸管理基金財源籌措 ● ○ ✓ 持續辦理

海岸資料庫之

功能擴充

海岸調查研究相關資料之連結及整併 ● ○ ○ ✓ 持續辦理

地方海岸屬性之資料庫建立 ● ○ ○ ✓ 持續辦理

海岸特定區位

差異化審議

差異化審議原則及規範確立 ● ○ ○ ✓

委託審查機制確立 ● ○ ○ ✓

聯席審查機制確立 ● ○ ○ ✓

法規命令修正
海岸管理相關法規修正 ● ○ ✓

其他相關法規修正 ● ○ ✓

說明：《海岸管理法》強調夥伴關係，各項制度策進有賴相關部會機關之協調合作，表格中所示●為主辦機關建議，○為協辦機關建議。



制度策進優先順序建議-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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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進向度 辦理事項

辦理機關 優先順序

備註中央 地方
高

次

高
中

主管機關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海岸管理法修法

特定區位許可制之策進 ● ○ ○ ✓

海岸保護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權責確立

● ○ ✓

地方海岸管理主管機關權責確立 ● ○ ✓

海岸資料庫之

整合及策進

連結國土利用監測整合資訊網 ● ○ ✓

連結在地守護及里山里海 ● ○ ○ ✓ 持續辦理

國土一體、海陸分治

之海岸管理制度

策進研議

部會權責釐清 ● ● ✓

強化法案連結 ● ● ✓

建構計畫整合機制 ● ● ○ ✓

國家公園署之執掌調整及確立 ● ✓

說明：《海岸管理法》強調夥伴關係，各項制度策進有賴相關部會機關之協調合作，表格中所示●為主辦機關建議，○為協辦機關建議。



7 計畫結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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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報告

歷程實錄

紀實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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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管理法推動歷程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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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影片：『立岸』或『沿岸行』

◼ 版本

▪ 10分鐘完整版

▪ 1至3分鐘精華版

◼ 創意

以專家學者訪談畫面為主，

融入現場空拍影像，

回顧與記錄海岸管理法推動歷程

◼ 架構

一、海岸破壞

二、搶救海岸

三、立法歷程

四、新法施行

五、鑑往知來

◼ 分鏡腳本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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